
 
 

華南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Ａ) 

106.02.13（106）華產企字第 047號函備查 

第一條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華

南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Ａ）（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被保

險人因遭受惡意軟體攻擊所致自動櫃員機異常給款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於本附加

條款所載賠償限額內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惡意軟體：係指未經被保險人授權而透過電腦系統或網際網路傳遞之指令或編碼、程式

或其他方法。電腦病毒得包含但不限於病毒、特洛依木馬、破壞程式、蠕蟲、間諜程式、後

門程式、定時炸彈、邏輯炸彈或其結合體等。 

二、惡意軟體攻擊：係指被保險人之員工或第三人直接或間接透過網際網路，於被保險人所  

有或租用之電腦、自動櫃員機及其相關設備植入惡意軟體進而達到竄改、操縱或遙控等行為。 

三、自動櫃員機：係指載於主保險契約之自動提款機、自動存款機、自動加值機或兌幣機。 

 

第三條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____。 

 

第四條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金額以新台幣 元整為限，保險期間內累積最高賠償金

額為新台幣____元整為限。 

 

第五條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